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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申请清单 — 展会观展/参展/展台搭建 

所需材料 已提供

1. 旅行护照（原件）及身份信息页（复印件）

- 护照有效期应比申请的签证有效期富余至少 3 个月

- 护照须由护照持有者本人签名（中国申请人用中文签名）

- 至少两页空白签证页

- 护照无破损

2. 一张证件照片

一张（6 个月以内）的白底彩照，照片无破损，尺寸应为 35X45mm.

3. 在线填写短期申根签证申请表（原件）

- 请在线完整填写签证申请表，打印所有页并签字

- 申请表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名；

未成年申请人的申请表须由至少父母一方签名

- 签名务必与护照上的签名一致

5. 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对账单 （原件）

- 申请人工资账户或其他能证明其近三个月收入情况的活期存款账户的交易对账单

- 不接受信用卡和定期存款账户证明

6. 所有过往申根签证的复印件

7. 户口本* （复印件）/ 外国人在中国的有效居留许可证** （复印件）

-- *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所有非空白页的复印件，无需翻译

- **仅适用于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公民：目前在中国的有效居留许可证复印件

8. 旅行医疗保险而非旅行意外保险（原件）
- 在所有申根国家有效并覆盖整个旅行时间
- 英文或德文出具的保险单，中文保险单须附英文翻译，须包含以下部分：门诊和住院的费用（不仅限
发生意外或急性病所致）；医疗送返回国的费用；遗体送返回国的费用；

承保金额不低于 30,000 欧元
9. 委托代理人递交签证申请/领取护照的委托书 （原件）

-如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须提供此项材料

10 .  代理人身份证或护照 （原件+复印件） 
   ‐ 如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须提供此项材料 

11. 工作单位/自营企业开具的在职证明 （原件）

- 使用公司正式信头纸，注明公司的现址及现联络方式（电话号码、传真号、电子邮箱和网站主页）；用
中文开具，并附上德文或英文翻译；加盖公司公章

- 由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名（不接受电子签名）；禁止第三方模仿或伪造签字

此外，以下人员的在职证明中须包含：

- 参观展会的申请者：观展的详细信息（展会名称，举办地点、旅行时间，观看展会的原因）

- 作为参展商的申请者：展会举办方的详细信息（展会名称，举办地点、旅行时间，申请者在此次展会中的
角色）

- 为展会搭建展台的申请者：关于展台搭建工作的详细信息（展会名称，举办地点，在德国进行展台拆建工

作的天数）

4. 参展人员：

- 展商证（打印的电子证）
- 以及下述参展资料中的一项：
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原件）
如果展位是通过展位代理公司以代理公司的名义预订，须提交代理公司出具的展位分配证
明和展位费已支付给代理公司的付款证明。
或
展位已支付给展会主办方的汇款证明（复印件）
如果参展单位不是您的直接雇主：请提交您与参展单位关系的证明
观展人员：

- 观展门票（打印的电子票）
布展人员：

- 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复印件）
- 分包公司的人员：提交展台承建合同或参展企业出具的委托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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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单位/自营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
- 有效的工作单位/自营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大学或公法机构无需提交此项材料

13. 工作单位最近三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复印件）

- 工作单位最近三个月的银行账户对账单

- 由工作单位承担旅行费用时须提交

14. 关于目前职业状况的解释信 （原件）

- 自由职业者：作为代替企业或雇主开具的在职证明的材料，自由职业者的解释信应详细阐述目前从事的

自由职业并说明收入情况（可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解释信用中文书写，附上德文或英文翻译。

- 无业人员：作为代替工作单位/雇主开具的在职证明的材料，解释信应详细说明个人情况，收入来源和旅

行费用的承担用中文书写，并附德文或英文翻译。

15. 若申请人本人无足够的资金，须提供经济来源为其配偶的证明

配偶的在职证明 （原件）

‐ 用中文开具，附德文或英文翻译

及

配偶近三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原件）

及

结婚证 （原件 + 复印件）

‐ 须经公证处公证并由中国外交部认证，有德文或英文译文

16. 在读证明 （原件）

- 大学或培训机构出具的在读证明

- 大学负责人签字（不接受电子签名）

- 用中文出具，并附德文或英文翻译

若申请人本人无足够的资金，须提供经济来源的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 （原件+复印件）

- 须经公证处公证并由中国外交部认证，有德文或英文译文

父母一方的在职证明 （原件）用中文出具，并附德文或英 文翻译

父母一方的银行对账单 （原件）

17. 未成年人

- 学生证 （复印件）

- 学校出具的证明信 （原件）*
- 学校负责人签字（不接受电子签名）

- 内容包括准假证明

- 用中文出具，并附德文或英文翻译

     
- 须经公证处公证并由中国外交部认证，有德文或英文译文

父母的出行同意声明

*若学生在中国法定学校假期内出行则无需此项材料

未成年申请者的出生医学证明或与其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 （原件+复印件）

*
- 父母其中有一方或双方都不同行，则不同行的父母须出具出行同意声明 （原件+复印件）：

- 须经公证处公证并由中国外交部认证，有德文或英文译文

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同行，并已获得覆盖此行的有效签证，须出具：

- 同行父母护照的身份信息页复印件

- 同行父母有效签证的复印件

- 包含未成年申请者与陪同其出行的父母名字的机票预订单

     经济来源证明* 
      ‐  父母一方的银行对账单 （原件） 

- 父母一方的在职证明 （原件）用中文出具，并附德文或英文翻译

*当未成年子女与至少父母一方共同递交签证申请时无需重复提供此项材料

18. 退休人员

‐ 退休证（原件+复印件）
19. 申请人希望提交的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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